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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律师：快递放代收点必须征得收件人同意

平台收益提现门槛高
律师：不合理地限制用户权利无效

“电商捧哏”火出圈
律师：涉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据“极目新闻” 报道， 在刚

刚过去的“双 11” 里， “电商

捧哏” 火了。 “没错” “要的”

“上链接” “最后三单” ……随

手点开一个电商直播间， 几乎都

能听到类似的画外音， 他们在幕

后不断重复这些话语与主播打配

合， 一逗一捧， 来营造“库存不

足了” “不买肯定后悔” 的氛

围， 鼓动消费者下单。

律师表示， 电商直播间的

“捧哏” 是一种营销手段， 从商

家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有效的销

售策略。 但如果“捧哏” 虚报库

存和销量涉及信息的不真实性，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行为。

引导消费者下单

“点了关注的粉丝宝宝每人

发一张 50 元券。” “没问题！”

“市场上的羊毛大衣通常都

要卖 1000 元以上。” “没错的！”

“错过今天优惠就再也没有

了。” “快上车！”

……

近日， 被称为“新兴职业”

的“电商捧哏” 火了。 记者在多

个电商平台浏览发现， 除了出镜

的主播外， 幕后的“捧哏” 也几

乎成为各个直播间的标配。 他们

相当于直播间的气氛组， 能频繁

且熟练地接上主播的话， 不让主

播的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

从而带热直播间氛围。

一位电商直播从业人员介

绍， 所谓“电商捧哏” 其实是电

商运营领域的一个岗位， 在业内

称为直播中控或场控， 主要负责

直播间的气氛营造， 配合主播完

成直播， 但“捧哏” 并非只是在

直播间里接几句话那么简单。

“引导粉丝互动、 营造气

氛、 保证直播间不冷场只是其中

一项工作， 中控在直播间里还要

配合主播把控直播流程的， 提醒

主播注意时间、 强调卖点， 此外

要及时回复和处理粉丝的问题，

负责直播间货品的更换、 商品上

下架、 改价等。” 上述业内人士

介绍， 直播结束后还要分析当日

的直播数据， 及时调整和优化直

播策略。

营造紧张氛围

有报道称， 一些“电商捧

哏” 在给主播搭腔的同时， 还要

操作多台手机， 给用户制造一种

很多人在抢购、 “手慢无” 的紧

张感， 有的还会在评论区疯狂刷

弹幕， 显示的库存量、 销量等数

字往往并不真实。

上述电商业内人士透露， 主

播和“捧哏” 一唱一和“逼单”，

是不少直播间的常规操作。 “比

如直播间里的某个链接根本没人

下单， 但为了促进销量， 主播这

时一般会问‘后台还有库存吗’，

场控则会回‘还剩 1 单’ 等类似

话术营造快卖完的紧张氛围， 引

导消费者抢购。”

涉嫌欺骗误导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分析， 如果“电商捧哏” 过分

烘托氛围、 虚构库存和销量以引

导消费者下单， 可能涉嫌虚假宣

传、 欺诈等违法行为。

付建表示， 根据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

应当提供真实、 准确的商品信

息，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

行 ）》 也规定： 直播间运营者、

直播营销人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信息欺骗、 误导用户， 不得营

销假冒伪劣、 侵犯知识产权或不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要求的

商品， 不得虚构或者篡改交易、

关注度、 浏览量、 点赞量等数

据。 “电商捧哏” 作为直播营销

人员， 如果故意营造不真实的库

存数量等， 造成消费者疯狂抢

购， 误导消费者作出不理智的购

买方式的， 则有可能侵犯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康旭阳）

据 《工人日报》 报

道， 近日， 多位自媒体创

作者向记者反映， 如今，

自媒体平台的创作和广告

收益越来越少， 但是很多

平台却要求收益满 100 元

才能提现。 “明明是我创

作得到的收益， 平台凭啥

限制我提现呢？”

收益满百元

才能够提现

小张告诉记者， 他开

通了百家号的“图文广告

收益” 权益， 也有了几十

元的收益。 但当他想要提

现时， 却在百家号平台的

“结算中心” 页面看到，

当个人作者未出账收益大

于 100 元、 企业作者未出

账收益大于 1000 元时，

收益才会自动出账。 “后

来我问了同行才知道， 只

有收益大于 100 元才能提

现。” 小张说。

不仅是百家号平台，

网易号、 大鱼号、 头条

号、 搜狐号、 企鹅号、 微

博号等平台也有收益满

100 元才能提现的限制。

例如， 网易号平台提示创

作者， 如账号内可提现金

额大于等于 100 元， 则可

进行银行卡绑定与收益提

现。 提现金额不足 100

元， 不能操作。

对此， 不少创作者认

为， 在平台的创作收益和

广告收益不断降低的情况

下， 要想达到 100 元的提

现门槛并不容易。 “我是

兼职做自媒体， 很多时候

一天的收益才几角甚至几

分， 要达到 100 元的门槛

很难。” 小张说。

法院曾判决

规则不合理

那么自媒体平台为何要

设置 100 元的提现门槛？ 这

一设置又是否合理？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一些

平台是为了防止大量用户小

额度、 零散、 频繁提现， 增

加平台出纳成本， 因此设置

了提现门槛， 同时也能减少

平台的支出。 但这样设置会

导致部分用户无法提取账号

内小于 100 元的财产， 而且

平台也未提供给用户注销账

号后提取账号收益的渠道，

会导致部分用户权益受损。

记者注意到， 2020 年 9

月， 广州互联网法院曾就相

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

大鱼号平台“余额大于等于

100 元才可申请提现” 的条

款是平台为了行使自治管理

权而设置的规定， 在已设置

了提现时间及频次标准后，

再叠加限制提现金额标准，

单方面降低了平台应尽的向

用户支付收益的责任， 不合

理地限制了用户自由支配其

个人财产的权利， 该条款应

属无效。 在二审阶段， 此判

决也得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支持。

对此， 北京市京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熊超表示， 自媒

体用户个人账号中的创作收

益应属用户的财产， 平台对

提现进行数额限制不合理。

广州的司法判决具有里程碑

意义， 对其他自媒体平台也

有指导价值。 有关部门应督

促平台尽快解除收益满 100

元才能提现的限制， 同时给

用户提供注销账号后提取账

号收益的渠道。 （杨召奎）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 消

费者“双 11” 购买的商品陆

续发货， 但部分配送员在快递

包裹抵达时， 以各种理由拒绝

配送上门或直接交付到代收

点。 律师表示， 此举不仅违反

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还应承

担造成快递丢失、 毁损的责

任。

近日， 亲戚从外地寄给家

住昆明的刘女士一箱水果， 快

递员直接将包裹送至收件地址

附近的快递驿站， 待刘女士知

晓时， 快递已摆放多日导致水

果腐烂。

11 月 12 日， 昆明市官渡

区市民陈先生收到送货电话，

快递员表示， 因“双 11” 快

递较多无法送货上门， 要求陈

先生自行到附近代收点取件。

“我填写了详细地址并支

付了足额邮资， 但部分快递公

司为图自己方便， 不愿意将包

裹送货上门。” 陈先生表示。

云南广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泽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规定， 收

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即快递合同履行的结束时间。

收件人未亲自收件或指定收件

方式， 意味着合同未终结， 快

递公司仍有继续履行的义务。”

同时， 根据《快递暂行条

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经营快

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

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收件人或

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并告

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

收。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

面验收。

“快递要被放到代收点或

其他地点时， 必须征得收件人

同意。” 陈泽说， 否则， 快递

公司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还要承担货物丢失的风

险。

律师建议， 若快递员拒绝

派送， 收件人可先投诉到快递

公司， 后通过 12305 热线向相

关部门进行申诉， 如果仍然无

法解决， 还有提起民事诉讼的

权利。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3 年 11 月 11 日当天， 全国

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6.39 亿件， 是平日业务量的 1.87

倍。 业内人士建议， 随着快递业

务的飞速发展， 一线快递员工作

繁重， 快递公司应该加大对自动

电话语音问询、 智慧配送等技术

平台开发力度， 或推出不送货上

门的快递业务并相应降低邮费，

采取多种办法提升配送效率与保

证服务质量。

（何春好）


